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民小學  115年文康活動實施計畫
                                                              114.12.24教師會議票選通過

1、 計畫目的：為提倡正當娛樂及活動，維護身心健康，培養團隊精神及鼓舞工作士氣，促進同仁情感交流。
2、 實施對象：依辧理方式所列人員。
3、 辦理方式：
(一)人事室辦理聯誼餐會：於王朝餐廳聚餐，辦理時間為下學期期末
校務會議當天晚上，約每年6月30日。
    (二)分組聯誼活動：
1.每組參加人員至少8人。
2.每人補助1次新台幣1000元為上限(一次辦畢)；超支部份自行
負擔。
3.活動期限至本年度10月底(活動完成日為基準)。
4.辦理分組聯誼活動7日前，請由召集人填妥計畫書(如附件1)，
含參加人員名單，陳校長核可。
5.於活動辦理結束7日內，檢附計畫書(附件1)、照片2張(附件
2)、黏貼憑證(附件3)及核銷名冊(附件4)辦理核銷。
(三)年末聯誼活動：前兩項活動之剩餘額度，由人事室統籌辦理年末
聯誼活動(如茶點、禮券或伴手禮)。
四、實施對象：
(一)本年度編制人員(如正式教師、公務人員、工友、約用人員、契約
教保員、契約廚工、實缺代理教師、留職停薪之職務代理人)及編
制外人員(如合理代理教師、鐘點代課老師、教學支援人員、課照
班老師、特教助理員、廚工)。
(二)唯有發放禮券以本年度編制人員(如正式教師、公務人員等)為基
準。
五、辦理時間及給假原則：
以公餘、例假日或自行請假方式辦理，不得以公假登記。
六、本辦理方式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民小學    文康活動-分組聯誼計畫書　　　　　

一、活動名稱：
二、活動時間：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三、活動地點：
四、活動內容：
五、活動行程：
六、交通工具：□自行駕車。□健行徒步。□租賃遊覽車。□其他：
七、召集人：
八、參加人員：      人  (表格欄位如不足請自行新增)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1
	
	5
	
	9
	
	13
	

	2
	
	6
	
	10
	
	14
	

	3
	
	7
	
	11
	
	15
	

	4
	
	8
	
	12
	
	16
	

	合計
	人


九、經費概算：（下表「項目」欄，請詳填--如餐費、車資、保險費、門票等）
	項目
	單價
	人數
	金額

	
	
	
	

	
	
	
	

	
	
	
	

	預估支出總金額：           元，每人逾1000 元部分請自行負擔。
★收據或發票開立日期應為聯誼活動當日，學校統一編號：02715930。



	計畫承辦人
	單位主管
	人事室
	會計室
	校長

	
	
	
	
	



備註:
1.本年度文康活動(分組聯誼經費)，每人補助1000元為限，超支自籌。請於115年10月底前辦理完成並核
銷，未參加活動者，視為放棄，不得要求個別補助或發給代金。
2.召集人於辦理前7日填妥分組聯誼計畫書陳送校長備查，並於活動結束後7日內檢附本分組聯誼計畫書
(附件1)、照片2張(附件2)、黏貼合法憑證於黏存單(附件3)及核銷名冊(附件4)，註明代墊人姓名後，
依規定辦理請款。
3.以公餘、例假日或自行請假方式辦理，不得以公假登記。
附件2
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小 115年度文康活動-分組聯誼活動照片

	活動時間
	

	活動成果
(照片2 張)
	



	所屬年度:
	115
	
	
	
	
	
	
	
	
	
	
	
	簽證
	   號

	憑證編號
	預 算 科 目
	金         額
	用  途  說  明

	　
	服務費用
	千
萬
	百
萬
	十
萬
	萬
	千
	百
	十
	元
	115年文康活動核銷(分組聯誼活動)。

	
	27F體育活動費
	－
	－
	－
	
	
	
	
	
	

	
	
	
	
	
	
	
	
	
	
	
	
	
	
	
	
	

	經辦單位
	驗收或證明、保管
	總務處
	登記(所得、物品、財產)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或
授權代簽人

	經辦人
	　
	　
	所得
	　
	　

	經辦主管
	
	
	物品、財產
	
	

	（    憑       證       黏       貼       線    ）


附件3        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民小學粘貼憑證用紙

	動 支 經 費 請 示 單
	
	□受款人
  □發票(或收據)開立廠商
  □詳如受款人清單
  □            墊付
 □扣抵罰賠款     元
 □轉保固金       元
 □代扣稅款      元
 □其他(請列舉並標示金額)

	單位別：      
	
	　
	         115 
	 年 
	
	月
	
	日
	
	

	名 稱 及 規 格
	數量
	單  價
	金   額
	用  途  說  明
	
	

	文康活動費
(分組聯誼)
	
	1,000
	
	115年文康活動核銷(分組聯誼活動)。
	
	

	
	
	
	
	
	
	

	　
	　
	　
	　
	
	
	

	
	
	
	
	
	
	

	　
	　
	　
	　
	零用金支付
	
	

	
	
	
	
	　
	
	

	　
	　
	　
	　
	
	
	
	
	
	

	
	
	
	
	總 務 處 簽 擬
	
	附件：
□發票  張
□收據         張
 (並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之
  營業登記資料公示查詢)
□動支經費請示單或核准
  辦理文件   張
□其他文件(需註明文件
  名稱、份數)

	　
	　
	　
	　
	擬交        承辦
	
	

	
	
	
	
	經辦人：
	
	

	　
	　
	　
	　
	主任：
預算數：
	
	

	
	
	
	
	
	
	

	
	
	
	
	
	
	

	合     計
	               
	已支數：
餘 額：
	
	
	

	
	
	
	
	
	
	
	
	
	
	
	
	
	
	
	
	

	申   請   單   位
	會   計   室
	校      長
	
	財產或物品登記訖

	經辦人
	　
	　
	　
	
	□非消耗品

□財產

	單位主管
	　
	
	
	
	


附件4

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小       
115年度文康活動分組聯誼參加人員核銷名冊
	序號
	姓名
	金額
	備註(召集人)

	1
	
	1,000
	

	2
	
	1,000
	

	3
	
	1,000
	

	4
	
	1,000
	

	5
	
	1,000
	

	6
	
	1,000
	

	7
	
	1,000
	

	8
	
	1,000
	

	總計
	           人
	           元
	


(表格欄位如不足請自行新增)

備註：本案業經執行完峻，款項已由□參加人 □召集人 先行支付，
請逕予撥付□參加人員□召集人帳戶。     


承辦人：              









